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赤峰市财政局水利局关于下达2024年
自治区衔接资金（支持农村牧区供水

保障工程建设）的通知

各旗县区财政局、水利局：

为保障自治区农村牧区供水工程建设和饮水安全，做好巩固

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， 根据《内蒙古自治

区财政厅水利厅关于下达 2024 年自治区衔接资金（支持农村

牧区供水保障工程建设）的通知》（内财农 (2024) 287 

号）和赤峰市水利局《关于 2024 年自治区衔接资金（支

持农村牧区供水保障工程建设）分解意见的函》（赤水函

(2024)45 号），现下达旗县区 2024 年自治区乡村振兴衔接

资金（支持农村牧区供水保障工程建设） 万元（分配明

细见附件 1),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列 "213 类 05 款 04" 科目 。

各旗县区要按照《内蒙古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

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内财农规 (2022)4 号）管理使用资金，








